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沪74民终9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一某（I），女，1996年7月2日生，日本国国籍（护照号码

：TZ1XXXXXX），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勇强，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某某公司1上海浦东分行，住所地某某试验区。

负责人：邹某，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岩，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代文，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某某公司2，住所地某某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王某，女，1966年9月2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上诉人一某因与被上诉人某某公司1上海浦东分行（以下简称某行浦东分行）、原审被

告某某公司2（以下简称某某公司2）、原审被告王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4）沪0115民初91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5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5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

人一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勇强、被上诉人某行浦东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岩到庭参

加诉讼。原审被告某某公司2、原审被告王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

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某上诉请求：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4）沪0115民初91905号判决,发回重

审或改判驳回某行浦东分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

误，一某被某行浦东分行银行人员欺骗签订保证合同。一某跟着王某以股东身份到某行

浦东分行签署公司借款资料，从王某与杨副行长的聊天记录反映当时的场景，杨副行长

拿着一叠资料，遮住上部分让一某及王某在落款处签字，也没有提示说明，在回答王某

的责问时，也是避开话题，不予以正面回复，显然当初是欺骗了王某及一某。二、原审

法院不认可一某对于案涉保证文件存在中文阅读理解障碍显然认识错误。作为一名普通

的中国公民都不一定知晓保证合同的含义，况且一某系外国人，现在仅凭一某的母亲是

中国人，来评判一某的中文理解是不恰当的，其他银行贷款时都会对外国人要求公证和

翻译，都是为了让双方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降低一切不确定因素，尽最大可能做到

公平公正，而公平公正自主意愿本身就是合同和协议的建立根本。根据一某提交的与杨

副行长的聊天记录恰好反映了一某被杨副行长欺骗，误以为是股东签字，属于重大误解

行为，该行为是可撤销行为。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没有依职权追加某担保基金

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某担保中心）为被告，显失公平。原审法院仅认定某担保中心并未

向某行浦东分行先行清偿任何债务，而某某公司2借款时已有担保中心提供担保，原审

法院应当依职权将其追加为被告。

某行浦东分行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一某自认，“一某是



跟着王某以股东身份到某行浦东分行签署公司借款资料”，可以证明案涉《保证合同

（自然人版）》《第三方担保真实意愿告知书》均为一某本人亲自签署。且在案涉保证

合同等书面文件的签订过程中，一某并未对签订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条款内容提出

质证。一某与杨副行长的聊天记录亦可以证明，银行工作人员最开始就已经说明案涉贷

款需要提供个人担保，不存在“欺骗”的事实。一审审理中，一某提交的《情况说明》

，表示一某系某某公司3（以下简称某某公司3）职员，负责公司新媒体策划工作。根据

某某公司3的企业公示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一某为该公司股东以及

2018年1月至当年7月期间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某某公司2为该公司2018年1月之前的投资

人；某某公司3黄浦分公司自2022年11月2日设立，负责人为一某，且一某长期以个人银

行账户为某某公司2支付货款、偿还贷款。上述职务行为及财务操作必然要求其精准理

解中文工商登记文件、银行单据、合同条款及财务凭证。一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经常居住地在中国，在长达六年的经营活动中行使高管职权、处理财务事项，应具备

完备的中文认知能力。二、一审程序并无不当。根据《民法典》第699条规定，债权人

享有不受限制的选择权，可要求任一保证人承担全部责任，亦可要求部分或全部保证人

共同承担责任。某行浦东分行仅向王某、一某主张权利，系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某

担保中心并非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法院未予追加并无不当。

原审被告某某公司2、王某未作陈述。

某行浦东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某某公司2向某行浦东分行偿还借款本金人

民币（以下币种同）3,309,988元；2.判令某某公司2向某行浦东分行支付自2023年8月

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的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欠款本金为基

数）；3.判令某某公司2向某行浦东分行支付律师费损失15,000元；4.判令王某、一某对

某某公司2的上述第1-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某某公司2、王某

、一某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2年8月9日，某行浦东分行与某某公司2以书面方式签署编号为

576XXXXXXXXXXX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根据上述贷款合同的约定，某某

公司2为借款人；借款金额4,849,988元；借款系用于偿还编号为576XXXXXXXXXXX的《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某行浦东分行的债务；由某行浦东分行根据

某某公司2的提款申请将贷款资金发放至某某公司2在某行浦东分行处开立的贷款发放账

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0939）；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22年8月11日至

2023年8月11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3.4%（年利率），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

率上浮50%，即5.1%（年利率）；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第20日，按日计

息，日利率=年利率/360，如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日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

，最后一次还款时，利随本清。还本计划为：2022年10月20日，归还本金人民币20万元

；2023年1月20日，归还本金30万元；2023年4月20日，归还本金人民币100万元；2023年

8月11日，归还本金人民币334.9988万元。另，某行浦东分行与王某、一某于2022年8月

9日签订编号为576XXXXXXXXXXX的《保证合同（自然人版）》，约定王某、一某为某

某公司2签订的编号为576XXXXXXXXXXX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

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



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向某行浦东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

述贷款合同生效后，某行浦东分行已按约于2022年8月11日向某某公司2发放贷款

4,849,988元。但某某公司2并未按约在贷款到期日结清贷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约定了司法送达条款，某某公司2约

定送达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保证合同（自然人版）》中亦约定了司法送达条款

，王某的约定送达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保证合同（自然人版）》中约定，保证

期间为保证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该保证合同

附件《第三方担保真实意愿告知书》由王某、一某以中文简体签名，二人签名前为“担

保人签字”，该告知书内容为“本人自愿以自有资产为某某公司2债务（详见2022年8月

9日签订的编号为576XXXXXXXXXXX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

，本人已知晓未来可能承担所有担保责任和义务，自愿按照担保合同（详见2022年8月

9日签订的编号为576XXXXXXXXXXXX的《保证合同（自然人版）》）规定履行全部责

任”。案涉合同项下贷款已于2023年8月11日到期。某某公司2现尚欠某行浦东分行借款

本金3,309,988元以及自贷款逾期日开始的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再查明，在一某提交的与“某行杨副行长”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一某言“那这

跟我有什么联系呢，不是借给她公司的吗”，对方言“你是保证人”，一某言“啊不是

XX股东签字啊”，对方言“你们两个是股东，两个人都签保证合同的”。

一审审理中，一某一方提交《情况说明》，表示“一某系某某公司3职员，负责公司新

媒体策划工作，工作语言主要为日语、英语”，并提交《雇佣合同》（签订于2024年

5月30日）一份，《雇佣合同》载明甲方为某某公司3，乙方为“一某”，该合同内容以

中文简体以及英语印制，乙方签字处显示“一某”（中文简体）。某某公司3企业公示

信息显示，该公司注册地位于上海市，一某（I）为该公司股东以及2018年1月至当年

7月期间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某某公司2为该公司2018年1月之前的投资人；某某公司3黄

浦分公司负责人为一某。

一审审理中，某行浦东分行表示：借款人某某公司2曾向担保中心支付担保费，截至目

前，该担保中心并未向债权人即某行浦东分行先行清偿任何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某行浦东分行与某某公司2签署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系当事

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缔约双方理应

恪守。合同签订后，某行浦东分行依约向某某公司2发放贷款，某某公司2未按约履行还

款付息义务，已构成违约。现贷款合同已到期，某行浦东分行有权要求某某公司2归还

贷款本金并支付逾期利息。

王某、一某签署《保证合同（自然人版）》，为某某公司2在《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应就案涉《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某某公

司2对某行浦东分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某辩称其不懂中文、无法理解案涉保

证合同的内容、不清楚签字等，一审法院对此认为，基于其使用中文简体签名的日常行

为、母亲王某为中国籍的事实、一某在本市工作的情况、能与“某行杨副行长”在微信

以中文进行来回文字对话的情况，并参考中文简体“保证”与日语“保証”的字形字义



相近程度，一审法院难以认可一某对于案涉保证文件存在中文阅读理解障碍的意见。并

且，根据一某提交的与“某行杨副行长”的微信对话内容，其知晓或应当知晓“保证人

”与“XX股东签字”的性质区别。同时，案涉《保证合同（自然人版）》明确载明甲

方身份为保证人，该合同附件《第三方担保真实意愿告知书》明确载明王某、一某系自

愿以自有资产为某某公司2案涉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二人签名处载明为“担保人签字

”。故结合上述情况，对于一某所称受到欺诈、显失公平等相关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

信。关于某行浦东分行主张的律师费，因尚未实际支付，故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如有证

据可日后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某某公司2归还某行浦东分行借款

本金3,309,988元；二、某某公司2支付某行浦东分行自2023年8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以案涉实际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

：576XXXXXXXXXXX）约定的逾期利率计收的逾期利息；三、王某、一某对某某公司

2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某、一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某

某公司2追偿；四、驳回某行浦东分行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333元（某行

浦东分行已预缴），由某行浦东分行负担175元（已缴纳），某某公司2、王某、一某负

担34,158元。

二审审理期间，某行浦东分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某公众号推文“2014秋季招新报

名名单”，证明一某系某某大学2014级广电学院学生；2.某平台公众号推文“时尚的无

限可能：时装周活动回顾”，证明一某于2017年4月参与某时装周活动，其应具备良好

的中文沟通能力；3.某西餐培训公众号推文“第十一届创业营销课精彩回顾”载明

：“一某目前开了两家店铺，主要做高级私人订制服务，从原材料的选定，产品的制定

到产品推广都有丰富的经验，她为同学们讲解了完整的定制蛋糕创业课程。讲解过程中

，有不少同学提出疑问，最后也都得到了解答，希望课后各位同学能将一某学姐所讲的

知识吸收消化，成为自己的实用经验。”证明一某作为某创业营销课程的金牌讲师进行

授课，其具备完备的中文认知能力；4.某某公司1上海市分行与某担保中心签订的2022版

《“批次担保”业务保证合同》，证明某担保中心为某某公司1上海市分行贷款项目提

供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5.合同编号为576XXXXXXXXXXX的《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及合同编号为576XXXXXXXXXXX的《自然人保证合同》，旨在证明2021年

5月24日某某公司2曾向某行浦东分行申请贷款并由王某和一某提供保证。

一某对某行浦东分行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3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不

认可证明目的。该些证据虽表明一某具备一定的中文能力，但并不能证明其具备法律理

解能力。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为本案中应当追加某担保中心作为保证人参

与诉讼；对证据5中《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未参与签订

该合同，对《自然人保证合同》中一某的签名真实性无异议。

原审被告某某公司2、王某未对某行浦东分行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一某、某某公司2、王某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因一某对某行浦东分行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二审中某行浦

东分行提供的该些证据予以采纳。对其关联性及对本案事实的影响，将于下文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22年1月1日，某某公司1上海市分行（乙方）与担保中心（甲方）签订

《“批次担保”业务保证合同（适用于非循环借款项目）》，其中第1.1条约定，“主

合同是指本合同项下贷款项目中贷款人与借款人所签订的相关借款合同；借款人是指本

合同项下贷款项目中借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人是指本合同项下贷款项目中发放贷款的

乙方或其分支行”。第3.1条约定，“甲方同意对本合同项下贷款项目本金的85%为借款

人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甲、乙双方不再就单笔贷款项目另行签署保证合同

，同时甲方也不再出具担保确认文件。”第3.2条约定，“甲方的保证期间为甲方保证

范围内单笔贷款项目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12个月；若乙方对主债务设置抵质押担保

措施的，则保证期间为乙方处置完甲方保证范围内单笔贷款项目主债务项下抵质押物并

取得法院出具的中止或终结执行（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之日起12个月”。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1.某行浦东分行在案涉《保证合同》签署过程中是

否存在欺诈行为；2.一某对于案涉《保证合同》文本是否具有理解能力，签署案涉《保

证合同》是否是一某的真实意思表示；3.原审法院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

对于争议焦点1，一某主张其签订案涉《保证合同（自然人版）》系受到某行浦东分行

工作人员的欺诈，工作人员在订立《保证合同（自然人版）》时故意遮挡合同内容让其

签名。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

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一某并未对银行工作人员存在欺诈行为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对于该主张本院难以采信。

对于争议焦点2，一某主张其无法理解案涉《保证合同》的内容，误以为是以某某公司

2股东身份签署《保证合同》，属于重大误解行为，该行为为可撤销的行为，一某不应

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案件事实及某行浦东分行提供的证据显示，一某

母亲王某系中国籍，一某本人于中国高校接受高等教育，能熟练地在社交平台上运用简

体中文进行沟通，并作为讲师参与社会机构的中文授课及回应学员的现场提问，可见一

某具备中文听说读写能力，能够阅读及理解《保证合同》及《第三方担保真实意愿告知

书》的内容。其次，《保证合同》及《第三方担保真实意愿告知书》的内容清晰明确不

存在歧义，《保证合同》首页列明王某、一某为保证人，文本首部言明保证人愿意为某

某公司2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第三方担保真实意愿告知书》载明“本人自愿以

自有资产为某某公司2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一某签订《保证合同》及《第三方担保真

实意愿告知书》，应当知晓其系作为保证人签署合同，其提出陷入错误认识以为是以某

某公司2股东身份签字的主张缺乏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虽然一某提供了其与银行工作

人员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对于签字身份的错误认识，但该聊天记录形成于诉讼发

生后，难以客观反映其签署《保证合同》《第三方担保真实意愿告知书》时的认识情况

。综上，一某提出的重大误解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纳，一某作为一

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对于争议焦点3，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

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任何一个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保证人王某



、一某或某担保中心均未约定过保证份额，某行浦东分行有权依据法律规定主张任何一

个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某担保中心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法

院未追加其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并无不当。

综上，一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158元，由上诉人一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童蕾

审��判��员�����������黄静雅

人民陪审员�����������刘奕麟

书��记��员�����������书记员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日������


